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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和争夺下的权利破碎: 失地农民权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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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分割体制下，农民和市民的权利体系及其实现系统截然不同。失地农民的权利在市民转化的过程中，

原来较为完整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农民权利被破碎化、被分别嵌入城市居民的分散的权利实现系统中。这个转换不

仅因为嵌入而破碎，而且因为各方利益主体通过选择性适用法律对期待利益的激烈争夺而破碎。要使失地农民具

备足够的城市权利实现能力，就要建立统一的法律规范、赋予失地农民以法定的土地期待利益分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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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是不断地将农民转化为市

民，不断地将更多土地用于城市建设的过程。城

乡分割的背景下，农民权利及其实现系统显然不

同于市民。农民权利体系是以土地为基础综合实

现的，而市民权利体系是以个体为基础分散实现

的。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的权利体系破碎了。
但中国并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村民向市民的转

换过程。各地政府自行探索，确定转换中的利益

分配格局、实现形式和转换途径。在城镇化所产

生的巨大土地利益面前，地方政府、村集体和村

民、土地使用者( 以开发商为代表) 纷纷选择性适

用有利于己的法律及法律之外的手段，维护权益

和扩大利益份额，使整个转换过程充满了斗争，这

更是加剧了失地农民权利的破碎化。
对失地农民权益保护的研究多数是从具体、

微观的角度展开。有学者指出，征地补偿小于土

地的农业、副业收入以及生活成本的上升是导致

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1］也有学者

指出，失地后农民住房面积下降、住房类型变化、

房屋拆迁补偿款占新建房款的比例较低等因素共

同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2］ 还有学者指

出，农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不仅为农民提供

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具有为农村大量的隐蔽

失业提供保险的功能。［3］更有学者进一步指出，

土地一旦被征用，农民就失去了享有“社会保障”
的权利，忽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失地农民权

益保障不力的重要原因。［4］然而，这些研究都没

有认识到农民进入城市，不仅是生产、生活环境发

生了改变，更是权利系统及其实现方式的转变。
因此，我们将从权利体系及其实现方式转换的宏

观角度讨论失地农民在向市民转化过程中遇到的

挑战，指出转化是把以土地为基础综合行使农民

权利体系向以个体为基础分散行使的市民权利体

系中进行的嵌入。嵌入导致了失地农民的权利破

碎，转换过程中的利益争夺更是加剧了破碎水平。
强调立法赋予失地农民以稳定的土地期待利益分

享权是保障权利完满实现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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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土地为基础综合实现的农民权利体系

以农村为生活生产范围、以村集体为载体的

农民权利体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起

来的。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新农村建

设等政策措施的推进，这个权利体系有所变化，但

整体上没有大的改变，核心特征依然存在和显著。
( 一) 权利体系的构成和实现

1、政治权利。农民的基层政治权益建立在村

民身份基础上，通过村民自治来实现。三年一届

的村委会选举在村庄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事项。
户籍是否在本村是决定该村民是否有资格参与本

村选举和被选举为村干部的关键所在。选举权的

行使、以及对选票的争取都促进了村民政治意识

的觉醒和提高。村干部也越来越感受到了来自村

民的力量。不过，法律设计的是———村庄政治权

利的行使以村民个体为单位，但实际上村民政治

权利的行使是以户为单位的，每个家庭派出自己

的代表在所有家庭成员的选票上画票。不仅三口

之家的小家庭在投票时是统一的，父子、兄弟家庭

对小家庭的投票决策也有着重要影响。
2、经济权利。经济权益主要通过土地来实

现，土地权利构成了农民经济权利的核心，也是农

民经济权利的显著特征。
一是以土地为基础自我就业，耕种土地的收

入是核心收入来源。自我就业是农民就业的显著

特征，只要拥有可供耕作的土地，农民就能够通过

自我雇佣的方式来实现土地收益，不需要借助外

力来实现就业。外出打工获取报酬虽然也已经成

为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但是打工收入的不稳定

性和城市居留的高成本，使农民更多的在潜意识

里将打工收入看作是一种补充性质的收入，是对

稳定性较强的农业收入的补充。
二是土地份额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村集体的土

地拥有情况，而且直接由村民小组的土地拥有情

况决定。每个村庄是一个独立的集体组织，所拥

有的土地数量和质量是不一样的，这决定着不同

村庄中人均土地的水平是不同的。更进一步来

看，在每个村庄内部，存在着多个村民小组，每个

村民小组分别拥有不同数量和质量的土地。村民

的土地拥有水平、土地位置直接决定于村民小组

的土地拥有情况，这样同一村庄的村民因为处在

不同的村民小组，土地拥有水平也不同。也就是

说，村庄和村民小组作为不同层次的集体组织层

层递进确定了村民具体耕种的土地数量和质量。
三是土地收益的实现，不仅与农民的投入有

关，更与村庄农业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有关。土

地收益的实现首先取决于农民自身的耕种和投入

水平，其次取决于村庄尤其是村民小组内部互助

提供的农业生产所需公共产品( 如灌溉、病虫害

防治) 的水平。后者的供给不力，往往需要农户

付出更多的投资来完成。如农民的农业机械拥有

水平近些年来不断上升，但不少村庄已经出现了

农业机械水平超出需要的现象，这充分说明农业

公共产品供给不力在农村广泛存在的事实。
四是权利行使以户为单位。尽管宗亲、家族、

血亲等关系在不同村庄中发挥着或大或小的作

用，但家庭始终是农村的基本单位，以户为单位承

担责任和行使权利是农民权利行使的基本特征，

首先是土地分配以户为单位进行，其次以户为单

位进行劳动。劳动分工不是体现在村庄中，而是

体现在家庭中。
3、社会权利。社会保障建立在土地之上，依

靠农民自我提供和实现。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

施，养儿防老方式越来越不现实，农民更多地选择

了社会化的养老方式。这些养老保障尽管有些并

不直接依赖于土地收入，但源自土地的收入和信

心无疑是可靠的。只要保留有土地、保留有村民

身份，就能够得到一定养老保障，其中一部分来自

土地，一部分来自村庄内的互助，还有一部分来自

村集体以及政府推行的农村低保。所以，在外出

打工具有不稳定性的背景下，来自土地的收益，甚

至仅仅是土地权利的保留就为农民提供了后备保

障。教育、医疗保障权利通过农村的义务教育和

医疗卫生体系来保障。处在不同地区的村民虽对

应着不同的教育和医疗权利实现水平，但实现基

本上还都是依赖于农民自身的财力。文化权利的

实现取决于村庄文化状况和接受社会文化的影

响。随着生产的分散化和电视等传媒的介入，村

民文化权利的满足日趋个体化，村庄文化对于村

民的文化体验，尤其是价值观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 二) 农民权利体系及其实现的核心特征

农民权利体系是完整的，其核心特征:

一是以村集体为基础和界限的封闭性。村民

身份是获得权利、行使权利的唯一资格条件。村

庄这个集体组织构成了村民权利的支撑，也划清

了权利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村民身份的形成并

不是开放的，只有基于出生、婚姻等有限的渠道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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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正是因为农民权利以村民身份为资格基

础，村集体实际上是村民权利的主张对象。村集

体负有分配给村民土地、保障村民投票权利、公开

财务接受监督以及保护村民人身财产安全等的责

任。然而，作为村民权利的主张对象，每个村庄的

资源和治理水平都各不相同，由此使村民的权利

拥有和实现水平，有着基于村庄的差别。尤其是

作为村民权利核心的土地权利，是建立在土地集

体所有权的基础上的，不论是农地承包经营权，还

是宅基地使用权，都要以村集体的许可为前提。
不论是村民权利的获取还是权利的行使都必须有

村集体的积极参与。也就是说，村民不能够单独

行使权利，必须在村集体的支持和参与下才能得

到权利实现的最优结果。村民借助于村集体的力

量得到最直接的权利保护，形成对侵害的直接防

御，但也容易使村集体成为村民权利侵害者。村

集体参与不积极、不配合的情况下，村民权利就得

不到完整实现，从而形成了村民对村集体天然的

依赖。
二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权利系统。不论是政治

权利、经济权利还是社会权利的拥有和实现都与

土地有着密切关系，土地是村民权利体系的核心

客体，是农民标志性的财产，也是所有权利的基础

保障。因此，改变和动摇土地权利就意味着动摇

了农民权利的基础，也意味着对农民权利体系产

生了整体的冲击，要对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权利

体系进行全面性的保护和落实，才能避免土地权

利受冲击导致农民福利水平下降的局面。
三是熟人社会中的权利实现。权利实现、评

价和救济都与村庄内形成的熟人社会氛围有着密

切关系。从村民权利及其实现系统的构造来看，

将村民权利封闭在村庄内部是这个系统的显著特

征，村民权利在村集体的关怀下在村庄内进行获

取和实现。村庄内部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熟人社

会，不仅有着权利如何获取和行使的内部规范，而

且有着对权利获取和行使绩效进行评价的价值观

念。这些内部规范和价值观念与正式的法律和政

策规范一起构成了村庄内权利行使的“合法性”
基础。不论是村民、村干部还是村集体都要按照

这些“合法性”规范行动，才能得到良性评价。

二、以个体为基础分散实现的市民权利体系

城市居民的权利体系是以市民个体为基础构

建的，权利的实现与个体能力有着决定性关系，并

且各项权利分别由对应的制度来实现，相互之间

不具有必然联系。
( 一) 市民权利体系的构成和实现

1、政治权利。市民的基层政治权利通过《城

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现。居民参加户籍所在

地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可以成为居民委员会的成

员。但是由于流动性等原因，市民对所拥有的居

委会选举权并不看重。这在许多地区居委会选举

中有着充分体现。与村民自治相比，居民自治是

关注和参与度更低的政治民主。实际上居委会在

居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远没有村委

会在村民生产、生活中的作用重要。这是因为居

委会选举权只是一个独立的纯粹的政治权利，并

不与居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有必然的联系。
2、经济权利。居民的经济权益通过雇佣就业

实现，并且还可以通过财产性收入获取收益。居

民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不仅影响着工作种类，而

且直接与收益水平密切相关。居民自身的能力是

经济权利获取宽度和高度的决定性因素。能力越

高，不仅所从事工作在社会分层中的层次高，而且

工作转换十分容易，收益的来源渠道不仅多元而

且水平高。工作决定于自身能力是市民劳动权实

现中的一个方面，雇佣就业是另一个重要方面。
除去部分市民自主创业外，绝大部分的市民要实

现劳动权就必须被雇佣，劳动权的实现必须得到

雇主的支持才能实现。这与农民以土地为基础的

自我雇佣有着显著差别。
3、社会权利。市民社会权利的各个方面都有

相应的制度通道来保障和实现。社会保障分别由

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

险、工伤保险等体系来满足。教育通过城市教育

体系实现，城市教育体系不仅完整而且整体水平

远高于农村。医疗通过医疗保险体系等城市居民

拥有的保障体系来实现。文化权利的实现与城市

的文化供给水平密切相关，水平较高。
( 二) 市民权利体系的特征

与农民相比，市民权利体系及其实现具有以

下显著特点: 一是以“城市居民”这个个体身份为

基础，独立行使，实现水平与个体能力有着密切关

系; 二是由多个制度体系分别构成权利实现通道，

分散实现; 三是市民权利体系是“陌生人”社会中

权利体系，与市场化要求相一致。市民权利体系

与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构想的社

会环境是“陌生人”社会。权利的拥有和行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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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个体为直接主体，由此不仅要求权利人具有

较高的人力资本和能力水平以达到权利行使的能

力要求，而且为权利人提供了权利直接行使的锻

炼。更为重要的是，在陌生人社会中权利拥有和

行使的“合法性”是直接建立在法律规范基础上

的，法律规范是衡量行为是否合理、恰当的核心标

准，来自于“陌生人”的社会评价并不为权利人看

重。

三、权利实现系统的转化: 由完整到破碎

村民权利体系和市民权利体系是两个完全不

同的权利体系，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汲取农村

的政策更是加深了两种权利体系之间的差距。市

民权利体系的收益水平总体上高于村民权利体系

的收益水平。所以对于村民来说转化为市民意味

着利益空间扩大了，但同时由于市民权利体系是

以个体为基础的，其实现水平与个体能力正相关，

而农民的人力资本整体上较低，这样在转化为市

民后福利水平反而会降低的可能性更高。
这只是转换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更为重

要的是转换将村民以土地为基础的较为完整的权

利体系彻底打碎了①，分别嵌入到市民权利体系

中的各个制度通道中去。转换过程不仅因为农民

权利体系的破碎有着各种各样的权利遗漏，而且

权利行使的内在合法性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

变，对于习惯于在集体组织笼罩下行使权利的失

地农民来说是另一个重要挑战。
( 一) 向市民权利体系中的嵌入

1、政治权利的转换。农民一旦失去土地，转

化为城市居民，其相应的政治权利和实现方式也

发生了改变，村民自治转变为居民自治。但居民

自治表现出了更松散、关注度更低的特征。与村

民自治将直接影响村民权利获取和实现水平不

同，居民自治几乎与居民权利的获取和实现没有

关系。并且与村委会相比，居委会不论是选举还

是运作的行政化性质更为显著，与自治的差距更

大。因此，居委会基本上不具有村委会那样的保

障村民权利实现的功能。
2、经济权利的转换。农民经济权利的实现都

是围绕着“土地”展开的，自我雇佣是实现土地权

益的主要途径。进入城市系统后，经济权利的核

心权利由土地权转变为就业权，权利的实现由自

我就业向雇佣就业转换。这个转变是否顺利决定

着失地农民经济权利的实现水平。转变后经济权

利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水平，

很难再获得来自类似村集体组织的保障和支持。
3、社会权利的转换。农民的社会保障是通过

“土地”经济权益以及自身的努力来完成的。当

从“农民”转变为“市民”后，社会保障的实现方式

也发生了改变。首先，自我保障转向个人、单位、
政府共同保障。其中单位和政府负担的份额远超

过个人承担的份额。不过单位和政府的保障支付

要以个人支付到位为前提; 其次，由综合保障向分

散保障、单独实现转换。养老、医疗、失业、低保等

各个制度独立存在、单独进入; 第三，户籍、教育、
文化、医疗等全面由农村体系转变为城市体系。

( 二) 破碎化嵌入

两个不同权利体系的转换过程，是一个将较

为完整的村民权利体系打碎嵌入市民权利体系的

过程，嵌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破碎过程。并且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个新的构建过程，进一

步加剧了村民权利体系的破碎程度，导致部分原

有的权利在新的权利体系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体

现。
1、嵌入通道的构建不顺。农民失地入城后，

原有权利体系破碎，需要构建嵌入到城市权利体

系中的通道。与农村的权利体系不同，市民的权

利需要分散到不同的制度中来实现，因此要构筑

相应的多个制度通道。
政治权利的实现是将失地农民划分进居民小

区，使之成为该居民小区的选民。经济权利的实

现主要体现在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进行就

业培训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水平上。社会权利

实现的关键则在于构建失地农民获取社会保障的

中介性组织上，因为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采

取的基本上是“个人 + 单位 + 政府”的模式。农

民转化为市民，原来具有经济性质的村集体已经

不复存在，需要构建新的组织来担负社会保障要

求的“单位”职能。
这些渠道的建设，除去政治权利较为顺利但

并不受失地农民重视外，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转

换渠道的建设都面临不少问题。农村转变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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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另一个对农民权利体系形成冲击的是外出打工劳动权实现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打工的劳动权这个村民权利系统构造中的缝隙在逐

渐扩大，形成了对村民权利系统颠覆性的冲击。



人数众多，需要众多的岗位空缺，但城市的就业岗

位有限。并且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技能或者技能水

平很低，适宜的岗位更是有限，失地农民直接就业

困难重重。承接社会保障“单位”职能的组织不

仅各地做法不同，而且这些组织的社保投入资金

来源也各不相同，资金的稳定性有着很大差异。
更令人担忧的: 一是这些组织本身异化为失地农

民的侵害者。利用掌握部分补偿款、控制部分物

业收益权的机会，私吞收益、不履行所承担的职责

或者不当处置转换时配置给全体失地农民的集体

资产; 二是这些企业本身经营不善，逐渐失去了为

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这都使失地农民

的社会保障落空。
2、嵌入重点不突出。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

社会权利虽然是嵌入的主要方面，但是重中之重

仍是经济权利，只有解决了经济权利，才能更好的

实现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经济权利的高水平实

现，一方面可以稳定农民转变为市民后的收入，促

进其顺利进入城市权利系统; 另一方面，有利于提

高其话语权，为政治、社会权利的实现提供经济基

础。上海、江苏、浙江和福建等地已经在这个方面

进行了众多成功探索，［5］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经济

权利的实现不尽如人意。有学者指出，年龄以及

受教育程度在就业转移方面是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特别是那些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就

业成功率较高。［6］这说明对失地农民，尤其是其

中的青壮年，加强培训能够大大提高他们的就业

水平。但是失地农民的培训和再就业促进安排制

度还不健全。［7］123 更有些地方采取了简单化嵌入

的做法，根本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长期保障。在

农民身份转换和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时，仅

仅是为失地农民提供了一笔价值不等的补偿金，

其他方面一概不管。［7］122 尽管农民很高兴的接受

了所谓的全额货币补偿，但往往是立即将这笔补

偿金用于建房和消费，没有为今后的生产、生活做

打算，进而成为城市中的新贫民，为社会留下了隐

患。［7］190

( 三) 利益争夺加剧权利破碎: 法律的选择性

适用

如果说因为权利体系的转换与嵌入导致失地

农民权利碎片化是由中国不同权利体系的客观现

实决定的，那么对土地利益的争夺导致与加剧破

碎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势者追求的结果。基于城

镇化的土地用途转换产生的利益是巨大的，工业

化、土地财政更是推动土地价格不断攀升的主要

动力。但是面对这巨大利益却没有成熟的法律对

它的分配进行规范，完全由各地政府自行探索。
而地方政府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利益攫取者，它们

为此出台的各种行政规章自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

为目标。不仅加剧了失地农民的实体权利不完整

水平，而且导致救济程序和渠道也十分狭窄。正

是由于缺乏成熟、完整的法律来规范农民转换为

市民的过程，所以各方利益主体要从中获取利益，

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对既有法律进行选择性适

用。即选择哪些最有利于己方获取利益的规则，

并通过法律行动将这些规则固化为获取利益的法

律依据。
1、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处于显著的主导地

位。土地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实际上是

地方政府所有，地方政府因此能充分有选择性地

利用法律规则，主导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
股份合作制企业最早是以“企业员工全员持

股”为典型特征，曾经在国有和集体所有的中小

企业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不是

法定的企业组织形式，所以随着改革的深入，股份

合作制这个企业组织形式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

舞台。［8］但在推动村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中，这

一企业组织形式又成为承担保障和实现村民利益

的重要平台。
村民转化为市民的主要过程大致为: 村民在

身份上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家所有，

地方政府给予经济补偿。补偿可分为固定补偿和

动态补偿，固定补偿是在身份转换时一次性地向

村民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动态补偿则是在身份

转换后每年支付一定的补偿。由于地方政府财力

的限制和为满足社会保障的要求，地方政府多倾

向于采取动态补偿。主要做法是将部分土地或物

业留给失地农民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这个集体

经济组织通过开发土地和管理物业获取收益，这

部分收益主要用于缴纳各种社会保障中“单位”
承担的份额，剩余收益用于集体福利。显然这个

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必须是全体村民，且不论是

否达到 18 周岁，这与公司法限定的公司形式明显

不相符合，这也是股份合作制又一次被选择适用

的一个原因。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没有高层次、统
一的法律对之进行规范，地方政府可以选择性地

对之进行改造，使之符合地方政府的目标需要和

各地相差甚远的实际情况需要。另一方面，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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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的高管人员基本上都是原

来的村干部，不仅便于地方政府沟通，而且有利于

贯彻地方政府的意图。所以，股份合作制就成为

失地农民经济组织的主流形式。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曾出台规定要将部分土

地留给村民作为经济发展用地，但如何预留、留多

少以及预留什么位置的土地完全由地方政府决

定。1999 年，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行

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要求所

有国有土地都必须经过招拍挂才能出让，更成为

地方政府不再为失地农民保留发展用地的主要依

据。
2、村集体。面对强势的地方政府，村集体的

选择空间有限，但并不是没有争取空间。一方面

是在身份转换时尽量多的争取利益①，另一方面

是在转换后通过新成立的集体组织保护村民和自

身利益。青岛浮山后村在 2001 年整体进行村民

转为市民的改造，但改造时成立的股份合作制企

业———浮山实业总公司，并没有很好的保护村民

利益，所预留的经济发展用地被另外一家公司以

合作开发的名义占据。后来村民们集体对浮山实

业总公司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进行了改

造，重新成立了董事会。新一届董事会成立后，采

取以“浮山后村村委会”起诉浮山实业总公司的

法律技巧成功地将土地拿回。实际上“浮山后村

村委会”在村民转为市民后并不再运作，浮山后

村村民也被分散划入了 6 个居委会中，但其在法

律上的资格依然存在。这是一个选择性运用法律

规则保护权利的典型案例②。
3、村民。更为弱势的村民在维护自身权利时

需要有更充分的法律依据，否则维权基本上无望。
但遗憾的是，与实体权利的不完善相比，失地农民

保护自身权利的程序权利更为不完善。不仅涉及

到征地纠纷的案件法院多不予受理，而且也没有

常规的行政救济渠道来处理。实际上青岛浮山后

村成功拿回土地的案例是极为罕见的，因为绝大

多数的村委会在村民转为市民的同时不仅实际上

而且在法律上已经不复存在。村民要维护自身权

利却没有了维权的基础主体，只能以个体名义行

动。正规法律救济渠道和适当法律主体的缺失使

上访成为村民维护权利、争取利益时的唯一的渠

道。
4、法律选择性适用的影响。尽管将农民转化

为市民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事情，但是，随着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转化为市民规模

和数量呈现出扩大趋势。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规

制，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地方规章就成为其实现

自身利益的主要依据，其中部分的村民权利被有

意或者无意地降低、遗漏了。对于村民来说，首先

面临的就是权利被侵犯是以合法的形式出现和进

行的。村民不得不在地方规章设定的范围内通过

寻求法律根据来保护权利和争取利益; 其次当利

益冲突和争夺升级时，村民要通过更高层次的法

律规范来否定地方规章，这就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和努力。权利保护和利益争夺以法律为根据是取

得成功的必要前提，统一、完整法律规范的缺乏使

各方利益主体都尽力选择那些有助于己方利益实

现的法律规则，法律的选择性适用现象由此出现。
结果，一是法律冲突加剧、破坏了法律的统一。如

前述国土资源部要求所有国有土地必须经过招拍

挂才能转让的规则就与预留土地的规则相冲突。
再如《农村土地承包法》与《土地管理法》之间也

存在明显冲突［7］259 ; 二是权利实现的成本巨大。
地方政府要顺利完成村民转为市民的过程必须殚

精竭虑，村民和村集体更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由此

使社会总体付出的总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三是，在

法律规则相互冲突的情况下，各方的实力是决定

结果的关键，这对法律秩序的形成和法治建设产

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村民展现实力的主要途径

是集体上访，以引起上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介入，

进而导致村民放弃正常法律救济渠道，集体上访

成为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

四、结语: 期待利益的分享

村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权利

破碎了，从而失去了主张利益的法律基础。这就

需要给予失地农民更多的支持和分配更多的利

益。
促进失地农民权利重新完整、提高权利行使

能力的关键在于给予失地农民土地升值期待利益

的分享权。只要拥有足够的期待利益，不仅失地

农民的经济权利能够得到完整实现，而且能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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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利益争取的多少和如何利用政府补偿与村庄的治理模式有着密切关系。
相关材料可参见:《“农民权益保护与基层民主”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10 年 5 月，青岛，印刷本。



政治权利、社会权利( 尤其是社会保障) 的实现具

备了坚实基础。厦门市的“金包银”是个很好的

案例。“金包银”是指在改造城中村的过程中，在

保留原有村庄居民点的基础上，在工业集中区以

及开发区等成片的建设区域内，按照统一规划要

求，以人均 15 平方米的标准预留用土地，然后集

中村民的部分征地款投资建设商住两用建筑，失

地农民由此获得持续性收益。“金包银”，一方面

为失地农民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也

为工业区提供了各种配套设施服务，有利于城市

建设的顺利展开［9］

在土地升值的期待利益中为失地农民提供一

个稳定的收益来源是关键所在，这也是各地城中

村改造成功的共同经验。首先要赋予失地农民分

享期待利益的权利，其次要保障收益的稳定性。
收益稳定才能为村民向市民的转换提供坚实基

础，才能使权利的实现有着良好基础。所以，对于

卷入城市化洪流的失地农民来说，要保证他们顺

利融入市民权利体系，就不能将对他们的扶助仅

限于对既有利益的补偿，更要有对期待利益的分

享。因此，应通过立法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

赋予失地农民分享期待利益的法定权利，要求地

方政府负有为失地农民构造稳定收益来源的职

责。这样，失地农民将有着一个较为宽裕的适应

和调整空间，从而累积实现新权利体系的能力，农

业经济问题从容高水平的实现新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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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he Destruction of Rights due to Embedment and Struggle: The Rights Protection of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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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organization of urban － rural split，the right and realization systems between farmers and citizens are differ-
ent． In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the past complete farmers＇ rights that based on land is crashed，and embedded into different
right realization systems separately． Such transformation is divided into pieces due to embedment; more importantly，since differ-
ent entitie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fight for the expected profit through selectively applying laws，farmers＇ interests and rights are
encroached on so as to increase transformation cost． Therefore，if want ensure that farmers can hold enough rights of citizen and
the ability to realize them，we need to establish consistent legal standards and endow farmers with legitimate rights to share land
expected profit．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of right system; destruction of rights; the fight for profit; the right to share expected pr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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